
 20250513 

 
 

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 

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簡報 

在人工智能時代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工作 

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開場發言 

（2025年 5月 19日） 

 

主席、各位議員， 

 

整體 

1. 我很高興今日有機會向各位議員簡報個人資料私

隱專員公署（公署）在人工智能（AI）時代保障

個人資料私隱的工作。 

 

(I) 應對 AI帶來的安全及私隱挑戰 

2. 隨着 AI 的應用日漸普及，AI 帶來的安全風險，

包括個人資料私隱風險，成為全球焦點。世界各

國近年簽署或通過的多項 AI 國際宣言及決議，

都強調 AI安全的重要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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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AI 安全亦是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之一。在科技

創新和產業創新範疇，國家一直強調發展與安全

並重。早於 2023 年 10 月，國家已發布《全球人

工智能治理倡議》，提出「以人為本、智能向善」

等原則，亦強調研發及應用 AI 時必須保障個人

私隱及數據安全。習近平總書記上月亦指出，要

推動我國 AI 朝着有益、安全、公平方向健康有

序發展。 

 

4. AI 作為加速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及促進數碼

轉型的關鍵，是本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。

私隱專員公署積極推動 AI 的安全及健康發展，

在本地及國際層面推展多項工作。 

 

進行本地研究 

5. 為了深入了解香港企業使用 AI 的情況和認知，

以助提升他們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意識和能力，

公署於 2023 年及 2024 年連續兩年委託香港生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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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促進局分別進行「香港企業網絡保安準備指數

及私隱認知度」及「香港企業網絡保安準備指數

及 AI 安全風險」調查，旨在評估香港企業在應

對網絡保安威脅及 AI 安全風險方面是否準備就

緒。 

 

6. 調查發現，整體來說，近七成受訪企業（69%）

認為在營運中使用 AI 會帶來顯著的私隱風險。

然而，只有約三成企業（28%）已經制定 AI 安

全風險政策。因應兩項調查的結果，公署一直為

企業提供協助，以配合他們的實際需要。 

 

出版指引資料及單張 

7. 自 2021 年起，公署因應 AI 的快速發展出版了一

系列指引資料及單張，向公眾及機構提供實用建

議。公署在 2021年 8月發布《開發及使用人工智

能道德標準指引》，協助機構在開發及使用 AI

系統時，了解及遵從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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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《私隱條例》）的相關規定，以及恪守道德標

準。 

 

8. 隨後，因應 2023 年調查的結果，並有見越來越

多機構選擇採購及使用第三方開發的 AI 系統，

公署在 2024 年 6 月推出《人工智能（AI）：個

人資料保障模範框架》（《模範框架》），旨在

協助機構在採購、定製、實施及使用 AI（包括

生成式 AI）時，遵從《私隱條例》的相關規定。 

 

9. 《模範框架》的建議建基於一般業務流程，亦反

映國際間認受的規範及最佳行事常規。建議主要

涵蓋四個範疇：（一）制定 AI 策略及管治架構；

（二）進行風險評估及人為監督；（三）實行

AI 模型的定製與 AI 系統的實施及管理；以及

（四）促進與持份者的溝通及交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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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另一方面，隨着生成式 AI 崛起，AI 聊天機械人

亦越見普及。公署在 2023 年 9 月出版《使用 AI

聊天機械人「自保」十招》單張，協助公眾更安

全地使用 AI 聊天機械人，以保障用戶的個人資

料私隱。「自保」十招涵蓋登記使用 AI 聊天機

械人及與它對話時需要注意的事項，以及安全及

負責任地使用 AI聊天機械人的方法。 

 

11. 此外，因應 2024 年調查的結果，特別是只有

28%的企業已經制定關於AI安全風險的政策，公

署在今年 3 月出版《僱員使用生成式 AI 的指引

清單》（《指引》），協助機構制定僱員在工作

時使用生成式 AI 的內部政策或指引，以及遵從

《私隱條例》的相關規定。《指引》建議相關內

部政策或指引可涵蓋以下五大範疇：（一）獲准

使用生成式 AI 的範圍；（二）保障個人資料私

隱；（三）合法及合乎道德的使用及預防偏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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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數據安全；以及（五）僱員違反政策或指

引可引致的後果。 

 

12. 《指引》同時就支援僱員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提

供實用貼士，例如建議機構為僱員提供培訓及資

源，委派支援隊伍為僱員提供技術支援及解答他

們的疑問，以及建立渠道讓僱員提供反饋，協助

機構識別可以改進的地方等。 

 

宣傳、教育及推廣 

13. 為了提升公眾及企業對 AI 安全及保障個人資料

私隱的意識，公署除了向不同界別的公私營機構

派發上述指引資料及單張，亦舉辦了多場講座、

研討會以及國際會議。公署同時積極參與不同界

別所舉行的會議及活動，向各界講解相關指引。

公署今年的年度旗艦活動「關注私隱週2025」亦

將會以 AI 安全為主題，舉辦一系列的推廣活動，

包括電車宣傳及研討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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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為協助機構在使用 AI 時亦能保障個人資料私隱，

公署今年 3 月已推出「AI 安全」熱線，以便機

構作出查詢。而公署今年舉辦的「2025 年私隱

之友嘉許獎」亦新增了「最佳人工智能管治奬」

特別獎項，以鼓勵機構採用《模範框架》所建

議的措施。 

 

 

15. 此外，為推動青少年認識 AI 的私隱風險，公署

於去年 7 月舉辦了「AI 新世代保障私隱領袖培

訓計劃」，透過舉辦 AI 專題講座及互動體驗工

作坊等活動，讓參與的學生認識符合《私隱條

例》規定的 AI 應用標準及個人資料私隱管理系

統的運作，活動獲得教育局、科技和教育界的

機構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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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針對使用 AI的循規審查 

16. 為掌握本港的 AI 使用情況及其對個人資料私隱

的影響，公署在 2023年 8月至 2024年 2月期間

合共對 28 間本地機構進行循規審查（2024 年循

規審查），以了解該些機構在開發或使用 AI 時

收集、使用及處理個人資料的情況，以及對於

使用 AI的管治情況。 

 

17. 其後，公署在今年 2月至 5月展開新一輪的循規

審查。與 2024 年循規審查相比，是次審查涉及

更多本地機構，達 60 間，並涵蓋更多行業。除

了第一輪循規審查的範疇，是次審查亦審視了

機構實施《模範框架》建議和最佳行事常規的

情況。 

 

18. 公署在兩次循規審查過程中未有發現違反《私

隱條例》的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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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在國際層面加強 AI方面的合作 

19. 在國際層面，公署自去年 10 月起擔任環球私隱

議會轄下「人工智能的道德與數據保障工作分

組」的聯席主席，從而繼續深化與國際夥伴的

交流合作。 

 

20. 公署較早前亦參與發起三項針對 AI 崛起帶來的

私隱及道德風險的決議。三項決議分別於 2020

年 10 月及 2023 年 10 月的環球私隱議會年度會

議上獲超過 130個成員一致通過 。 

 

21. 另一方面，公署自 2021年 10月起擔任環球私隱

議會「國際執法合作工作分組」的聯席主席，

並分別於 2023 年 8 月及 2024 年 10 月聯同其他

十多個私隱和資料保障機構，向社交媒體平台

等網站發表聯合聲明，指出數據擷取帶來的主

要私隱風險，以及提醒社交媒體平台他們有責

任保護個人資料免遭非法擷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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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 主席，我的介紹到此為止，我很樂意回答各位

議員的提問。 

 

 


